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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方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2024 年 6 月，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公

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5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

书>的公告》。 

2024 年 8 月，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青岛清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

利新能源”）、第一大股东李玉国先生和前实际控制人张菊军先生通知，清利新

能源、李玉国先生和张菊军先生于 2024 年 8 月 19 日收到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

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清利新能源、李玉国和张菊军

进行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相

关方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2024 年 11 月 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以下简

称“河北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同日，公司收到清利新能源、

李玉国先生、时任董事、总经理陈荣强先生和时任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沈超先

生通知，清利新能源、李玉国先生、陈荣强先生和沈超先生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

分别收到河北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11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及相关方收到中国证监会河北监管

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2024 年 11 月 29 日，公司收到河北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

16 号）。 

同日，公司收到清利新能源、李玉国先生、时任董事、总经理陈荣强先生和

时任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沈超先生通知，清利新能源、李玉国先生、陈荣强先



生和沈超先生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分别收到河北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2024〕22 号、〔2024〕23 号、〔2024〕20 号、〔2024〕18 号），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具体内容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16号）的具体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

对先河环保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

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进行了陈

述和申辩，但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先河环保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公司披露的 2022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2022 年初，先河环保将母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河北正茂生态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河北正态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河北正达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河北先

进环保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四川先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久环环境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等 6 家子公司的 2021 年年终奖，于 2022 年计提并跨期计入 2022

年的成本费用。2022 年末，先河环保在未对 2021 年年终奖跨期计提问题进行更

正的情况下，又将母公司及上述 6 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 2022 年年终奖计

入 2022 年成本费用。2023 年 4 月 26 日，先河环保公告披露 2022 年年度报告。 

先河环保上述将 2021 年、2022 年年终奖均在 2022 年计提并计入 2022 年成

本费用的行为，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14 年修正）》第九条、

第十九条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第十二条的规定，虚增 2022 年成本费用 4,380.40 万元，虚减 2022 年利润总额 

4,380.40 万元，虚减金额占当期利润总额的 31.89%，导致先河环保披露的 2022

年年度报告中的利润总额数据存在虚假记载。 

二、未按规定披露投资结构性存款产品事项 

2022 年 1 月 25 日至 2023 年 1 月 30 日，先河环保使用资金购买、持有银行

结构性存款产品。其中，2022 年 4 月 18 日、26 日，持有银行结构性存款最高余

额达 44,000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20.73%。期间，先河环保未

披露上述投资结构性存款产品事项。 



上述违法事实，有询问笔录、银行流水、交易合同、公司公告等证据证明。 

先河环保披露的 2022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行为，违反《证券法》第

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的违法行为。

先河环保未按规定披露投资结构性存款产品事项的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七十

八条第一款和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项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

七条第一款所述的违法行为。 

先河环保提出如下陈述申辩意见：一是公司不存在调节利润和隐瞒相关事项

的主观恶意，将两年年终奖均在 2022 年计提的行为系当时的管理层为纠正以前

年度的不当行为而导致的会计差错，不同于财务造假。二是公司具有从轻或减轻

处罚情形。公司此前未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且上述违法行为未对公司相关年

度报告的盈亏定性产生影响；相关行为发生后公司及时调整了计提方式，主动披

露了结构性存款事项，有消除影响、减轻危害后果的举措；在案件调查过程中，

公司积极配合监管部门调查。综上，请求减轻处罚。 

经复核，我局认为：一是将两年年终奖均在 2022 年计提的行为在违法行为

的情节、恶性方面虽不同于传统虚构业务型的财务造假，但公司仍具有过错。二

是从轻减轻处罚的相关情形具有事实依据，我局依法予以采纳。综上，我局对先

河环保的陈述申辩意见予以部分采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我局决定： 

（一）对先河环保披露的 2022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事项，依据《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并处以 140 万元罚款。 

（二）对先河环保未按规定披露投资结构性存款产品事项，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并处以 50 万元罚款。 

综合上述两项，对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

处以 190 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没款汇交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我局

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22号）的具体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

对青岛清利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

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

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青岛清利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基本情况”部分存在虚假记载 

2022 年 5 月 30 日，青岛清利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河环保）披露《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22），

称先河环保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玉国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向青岛清利转让了 5,667,480 股先河环保股份，且将其持有的先河环保

51,869,478 股股份表决权委托给青岛清利行使。青岛清利合计控制先河环保

57,536,958股股份表决权，成为先河环保控股股东。张菊军间接持有青岛清利51%

的股权，为青岛清利的实际控制人。 

经查，王光辉通过控制青岛清利公章证照和财务账簿等核心资料，经上海光

和贸易有限公司和中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青岛清利 49%的股权，筹措青岛清

利收购先河环保的主要资金等方式，对青岛清利施加重大影响，并能够实际支配

青岛清利的行为。《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基本情况”披露的信息与上述情况不符。 

上述违法事实，有信息披露文件、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二、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部分存在重大遗漏 

2022 年 5 月 30 日，青岛清利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了《股份转

让和表决权委托框架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股份转让和表决权委托之补



充协议》3 份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查，2022 年 4 月 6 日至 5 月 4 日期间，就收购先河环保事宜，青岛清利

与李玉国除上述 3 份协议外，还签署了《股份转让意向协议》《股份转让意向协

议之补充协议》《股份转让意向协议之补充协议（二）》《股份转让和表决权委

托之补充协议（二）》《股份转让和表决权委托之补充协议（三）》等 5 份协议。

前述 5 份协议对股份转让价格和表决权委托事项进行了补充约定。青岛清利披露

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未披露上述 5 份协议内容。 

上述违法事实，有信息披露文件、协议文件、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青岛清利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构成《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我局决定： 

对青岛清利新能源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150 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没款汇交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我局

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三）《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23号）的具体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

对李玉国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

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进行了陈述

和申辩，但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李玉国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22 年 5 月 30 日，李玉国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先河环保披露《河北先

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披露了《股份转让和表决权委托框架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股份

转让和表决权委托之补充协议》3 份协议签署情况。 



经查，2022 年 4 月 6 日至 5 月 4 日期间，就收购先河环保事宜，李玉国与

青岛清利新能源有限公司除上述 3 份协议外，还签署了《股份转让意向协议》《股

份转让意向协议之补充协议》《股份转让意向协议之补充协议（二）》《股份转

让和表决权委托之补充协议（二）》《股份转让和表决权委托之补充协议（三）》

等 5 份协议。前述 5 份协议对股份转让价格和表决权委托事项进行了补充约定。

李玉国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未披露上述 5 份协议，存在重大遗漏。 

上述违法事实，有信息披露文件、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李玉国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构成《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当事人李玉国提出如下陈述申辩意见：一

是不存在信息披露违法的主观故意。5 份协议仅为补充协议，不属于强制披露内

容，未对交易推进造成实质影响；未披露 5 份协议目的是防止股价波动，维护市

场正常秩序。二是本人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不

子处罚情形。三是本案对当事人的行政处罚过重。四是担任董事长期间勤勉尽责。

综上，请求免予处罚。 

经复核，我局认为：一是当事人存在过错。李玉国作为公司时任董事长、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明知股份转让及控制权变更事项属于重大事项，且 5 份协

议相关内容可能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而故意隐瞒不予披露，存在过错。

二是李玉国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不予处罚情

形。三是本案量罚已充分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

度。四是李玉国作为公司董事长，在本案相关事项的处理中并未勤勉尽责。综上，

我局对李玉国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我局决定： 

对李玉国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 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没款汇交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我局

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四）《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18号）的具体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

对先河环保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

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

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先河环保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22 年初，先河环保将母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河北正茂生态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河北正态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河北正达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河北先

进环保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四川先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久环环境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等 6 家子公司的 2021 年年终奖，于 2022 年计提并跨期计入 2022

年的成本费用。2022 年末，先河环保在未对 2021 年年终奖跨期计提问题进行更

正的情况下，又将母公司及上述 6 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 2022 年年终奖计

入 2022 年成本费用。2023 年 4 月 26 日，先河环保公告披露 2022 年年度报告。 

先河环保上述将 2021 年、2022 年年终奖均在 2022 年计提并计入 2022 年成

本费用的行为，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14 年修正）》第九条、第十

九条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第

十二条的规定，虚增 2022 年成本费用 4.380.40 万元，虚减 2022 年利润总额

4,380.40 万元，虚减金额占当期利润总额的 31.89%，导致先河环保披露的 2022

年年度报告中的利润总额数据存在虚假记载。 

上述违法事实，有询问笔录、记账凭证、公司公告等证据证明。 

先河环保披露的 2022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行为，违反《证券法》第

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的违法行为。 

沈超作为先河环保时任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知悉先河环保上述违法行为，

仍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 2022 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违反《证券法》

第八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是对先河环保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对沈超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 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没款汇交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我局

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五）《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20号）的具体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

对先河环保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

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

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先河环保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22 年初，先河环保将母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河北正茂生态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河北正态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河北正达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河北先

进环保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四川先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久环环境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等 6 家子公司的 2021 年年终奖，于 2022 年计提并跨期计入 2022

年的成本费用。2022 年末，先河环保在未对 2021 年年终奖跨期计提问题进行更

正的情况下，又将母公司及上述 6 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 2022 年年终奖计

入 2022 年成本费用。2023 年 4 月 26 日，先河环保公告披露 2022 年年度报告。 

先河环保上述将 2021 年、2022 年年终奖均在 2022 年计提并计入 2022 年

成本费用的行为，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14 年修正）》第九条、第

十九条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第十二条的规定，虚增 2022 年成本费用 4,380.40 万元，虚减 2022 年利润总额

4,380.40 万元，虚减金额占当期利润总额的 31.89%，导致先河环保披露的 2022

年年度报告中的利润总额数据存在虚假记载。 

上述违法事实，有询问笔录、记账凭证、公司公告等证据证明。 

先河环保披露的 2022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七

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的违法行为。 

陈荣强作为先河环保时任董事、总经理，知悉先河环保上述违法行为，尽管



曾表示异议，但仍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 2022 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是对先河环保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对陈荣强给予警告，并处以 70 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没款汇交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我局

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六）其他事项 

另从监管部门获悉，河北监管局已陆续向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清利新能源原

实际控制人等 8名责任人员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三、对公司可能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开展。本次《行

政处罚决定书》（〔2024〕16 号）涉及的事项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第 10.5.1 条、第 10.5.2 条、第 10.5.3 条规定的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2、公司对此向广大投资者表示诚挚的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公司将吸取

经验教训，加强内部治理的规范性，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积极维护公司及

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四、备查文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 



特此公告。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